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1號

原      告  創意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敬凱  

訴訟代理人  湯凱立律師

被      告  劉怡君  

訴訟代理人  黃韋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4日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73,493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2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4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758,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273,49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

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查原告起訴時原以林敬凱

為共同原告，並於聲明第二項請求被告應返還林敬凱新臺幣

（下同）7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嗣原告具狀撤回對林敬凱

之起訴，並經得其同意（見本院卷二第133、269頁），自應

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係原告公司之會計，持有原告公司所有國泰

世華銀行竹科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

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企業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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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公司帳、大小章、會計師聯絡資訊。被告明知系爭帳戶

應公款公用，竟於民國110年1月至112年3月期間利用公司對

其之信任，陸續自系爭帳戶不法挪用不等之金額，用於個人

信貸、精品、衣服、Costco、郵資等(原告係網路服務公

司，甚少使用郵局服務，被告為保險業務員，寄送文宣郵資

達上千元），或重複領取社區管理費。嗣原告公司法定代理

人林敬凱與被告於112年2月24日離婚，遂向被告索取上開公

司帳冊資料，方陸續發現被告將系爭帳戶款項不法侵吞入己

之事實，經被告於112年3月14日先行歸還95萬元後，仍有如

附表所示共計4,720,147元未歸還。為此，爰依民法第179

條、第54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返還原

告4,720,1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對於原告所列各項印刷、餐費、文具、高鐵、日常用

品、雜項支出、油資、停車費等支出，形式上有此等開銷

並不否認，然被告否認有任何虧空之情事。客觀上，上開

開銷幾乎都是發生在112年2月24日被告與林敬凱離婚前，

於婚姻存續期間夫妻同財共居、共同經營婚姻家庭所衍生

之共同開銷，應已全部受離婚協議書效力所覆蓋！

（二）林敬凱身為原告公司之唯一股東、董事、且為100%持股獨

資之公司代表人，執掌公司之運作及掌控公司財務，其勢

必於社會經濟生活中較一般人有更豐富之歷練，絕非毫無

財務經驗之一般人士可比，林敬凱名下公司之財務運作處

於林敬凱隨時可檢查核對之狀態，林敬凱對其公司之交易

資訊，自無諉為不知之理！然觀原告提出之交易明細日期

距今已有數年之久，若果林敬凱對上開交易資訊所呈現之

金流有任何意見，則其大可以隨時檢視該帳戶之明細後立

即有所反應，但林敬凱之舉措已證明其對於其隨時可檢視

之交易金流並無任何反對之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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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又交易明細中最大筆之開銷為信貸，當時信貸就是為了林

敬凱要去投資「瑞集腦神經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

林敬凱要去開立子公司「創越數位科技有限公司」以利其

節稅。林敬凱用被告的名義向國泰世華信貸部門信貸了24

0萬元，其中的50萬元匯出以進行上開瑞集之投資，另200

萬元先匯入林敬凱之個人帳戶，再由林敬凱之個人帳戶匯

到「創越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籌備處林敬凱」之帳戶，以使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進而做該公司之資本額驗證，事後用途

在當時林敬凱辦公室的裝修。

（四）林敬凱於112年3月14日曾主動以通訊軟體LINE簡訊向被告

要求對帳，當時林敬凱自行附上其自製存處於雲端之EXCE

L表位址，點開被證2所附檔案後所見表格可知，林敬凱於

該表格內已就其認為與被告「一人一半」平均分擔款項之

項目，之後兩造於家中商議以95萬元作最終結算，被告隨

即以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匯款返還95萬元之生活費用款項，

以結束上開對帳爭議。衡以林敬凱為原告公司之負責人，

林敬凱既能自行核對後匯整上開EXCEL表格，顯示林敬凱

對原告公司之帳務及交易明細瞭如指掌，當時未經林敬凱

寫入前開表格上且註記「一人一半」之任何內容，即為林

敬凱釐算後已不欲再主張的部分，而林敬凱身為原告公司

之負責人，所為之意思表示及於原告公司，是原告公司亦

同樣放棄權利，雙方亦已以95萬元擺平此事，原告自無再

執前詞爭訟之理。　　

（五）綜上，爰答辯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宣告。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

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

明文。原告主張被告挪用存放在系爭帳戶內之公款，用於

個人信貸、印刷、餐費、文具、高鐵、日常用品、雜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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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資、停車費等支出等語，被告固不爭執轉匯系爭帳戶款

項之事實，然以上開開銷幾乎為被告與林敬凱婚姻存續期

間夫妻同財共居、共同經營婚姻家庭所衍生之共同開銷，

應已全部受離婚協議書效力所覆蓋；林敬凱可隨時檢視系

爭帳戶明細，但多年來並無任何反對；信貸用於投資瑞集

公司和子公司或支付裝修款；被告與林敬凱於112年3月14

日已以95萬元結算對帳爭議等語置辯。經查：

　　⒈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林敬凱與被告固於112年2月24日訂立

離婚協議，約定「除前列財產外，雙方同意其餘登記於各

自名下之財產，歸屬於各該名義人所有」、「拋棄其他一

切因婚姻關係所生之財產上及非財產上請求權（包括但不

限於損害賠償、代墊扶養費、贍養費等）。」，有限閱卷

附離婚協議書可稽，然原告公司與其法定代理人個人，在

法律上乃係不同之人格主體，即便林敬凱100%持股原告公

司，依卷內事證仍難認原告公司為離婚協議書效力所及。

再者，由林敬凱與被告於簽署離婚協議後之112年3月14日

仍就原告公司系爭帳戶進行查帳、結算、匯款返還等舉措

觀之（參被證2、3、4，見本院卷一第165-173頁），益證

原告公司系爭帳戶公款遭挪用一事，不受離婚協議書效力

所覆蓋，被告此部分抗辯，應無理由。

　　⒉原告主張被告受原告公司委任，持有原告公司系爭帳戶網

路銀行帳號密碼，為原告公司處理會計事務等語，業據原

告提出公務用電子郵件往來紀錄、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

卷一第191-354頁、本院卷二第109-125頁），並經與原告

公司業務往來之海神網路公司負責人邱奕豪到庭證述明確

（見本院卷二第93-97頁），被告對其曾為林敬凱處理若

干原告公司財務事項並未具體否認（見本院卷二第98

頁），則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堪信為實。

　　⒊原告再主張被告於110年1月4日至112年3月10日經手原告

公司財務期間，挪用如附表所示款項共計5,670,147元，

扣除被告返還公司之95萬元，尚欠4,720,147元未返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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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公司等語。經查，原告公司負責人林敬凱就原告公司帳

務曾於下列時間傳訊予被告：

　　⑴林敬凱於112年3月14日傳訊予被告稱：「我只算到2021/1

月，正是第一次我和你講完你的事情的時候。中間很多細

項，我也沒算了。剛剛看了一下，2022/12月〜2023/3

月，你就領走公司354萬，裝潢的錢（粉紅色是你領走的

錢），423（你領走的錢）－296（你說裝潢的錢）＝12

7，一人一半230/2＝115，127＋115＝242萬，扣掉你說投

資瑞集的50萬，242－50＝192萬，就匯款給公司192萬」

等語，並傳送公司查帳之EXCEL檔案予被告，EXCEL檔案中

標註「一人一半」之款項經核算共計為2,303,590元，有

對話紀錄、公司查帳工作表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65-171

頁）。

　　⑵林敬凱於112年3月24日傳訊予被告稱：「…⒉原本計算的

共同支出細節是242萬，後來你說，前面的不要算，算公

司的，從一個人115萬，後來你匯款95萬回公司。裝潢費

用296萬公司出，excel上和信貸和裝潢有關的費用是432

萬，000－000－00（你說有匯款給瑞集）＝86萬，這部分

你先匯回給公司，如果你有查到相關有支出的，公司會再

匯款給你。」等語，有對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43

頁）。

　　　由上開兩次訊息內容可知，林敬凱與被告已就上開公司查

帳之EXCEL檔案中二人平均分擔款項230萬餘元（230/2＝1

15），達成由被告匯還95萬元之共識（見本院卷一第173

頁），應認此部分款項業經結算，而不得再為爭執。而原

告本件請求如附表所示款項，其中編號10〜12、14、20、

22〜24、29、59、60、64、65、67〜69、73〜77、79、8

0、83〜86即為上開230萬餘元所列標註「一人一半」之款

項（見本院卷一第23-24頁、第169、171頁），業經本院

查核確認，此部分既經結算，原告即不得重新爭執，並請

求被告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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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⒋又附表編號31旅展訂金15,000元，係原告公司參展夏季旅

展所支付之參展訂金，業經被告提出參展廠商報名表為證

（見本院卷二第199頁），經核報名表所載「應繳餘額46,

000元」亦經被告以自己帳戶匯付後，由原告公司之系爭

帳戶匯還被告，有被告帳戶交易明細可稽（見本院卷二第

27頁）；附表編號33第三季管理費34,652元，係原告公司

辦公大樓管理費，亦經被告提出繳款單為憑（見本院卷二

第209頁），而系爭帳戶雖於7月12日轉帳存入34,652元至

被告帳戶，被告帳戶亦於同日轉帳繳付相同金額至管理委

員會指定帳戶，有被告帳戶交易明細可參（見本院卷二第

20頁），均足認上開款項應非被告公款私用。

　　⒌而附表所列其餘款項（信貸部分除外，詳後述）均為112

年3月14日結算前可得而知之帳款，部分交易備註與林敬

凱、被告所結算包含雜項支出、餐費、衣服精品、outle

t、昇恆昌、costco、住宿、油資、旅遊等款項雷同，且

均為相近時間所為之支出，原告並未說明何以名目相似的

款項，部分為林敬凱與被告共同負擔，部分為被告單獨挪

用，且上開款項雖由系爭帳戶匯入被告帳戶，是否全然為

公款私用，原告實未進一步舉證說明。再者，原告主張被

告為原告公司處理會計事務期間擅自提領原告之款項，期

間長達2年餘，然林敬凱身為被告之配偶及原告公司負責

人，本可隨時查核其名下公司之財務狀況，更況被告幾乎

就系爭帳戶各筆交易用途均做詳細註記（見本院卷一第25

-139頁），系爭帳戶帳目早已處於隨時可供輕易查核之狀

態，林敬凱對於被告轉帳原告公司款項公私混用，焉有不

知之理？然其長期默許被告將原告公司款項用以匯付其夫

妻間生活共同開銷或個人花費，卻未為任何反對之意思，

難認被告所為轉帳行為未經林敬凱同意或授權；加以林敬

凱於結算後之112年3月24日僅針對信貸部分明確請求被告

匯還原告公司，並未再提及或追討其餘款項，則本院綜合

上情，認附表所列除信貸以外之款項，或經林敬凱與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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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算完畢，或因原告無法明確證明係被告未經同意、逾越

權限所為之挪用，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信貸以外之款項，

因事證不足，尚難准許。

　　⒍惟附表編號56〜58、63、71、78所示信貸款共計2,773,49

3元部分，被告辯稱其申貸之240萬元，其中50萬元匯給

「瑞集投資」、200萬元匯給「創越籌備」進行公司資本

額驗證，事後用於當時林敬凱辦公室裝修等語（見本院卷

二第178-179頁），並提出被告帳戶存摺內頁及戶名為

「創越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籌備處林敬凱」之存摺為證（見

本院卷二第191-195、211頁）。經查，林敬凱於112年3月

24日傳訊向被告催討信貸款時稱：「裝潢費用296萬公司

出，excel上和信貸和裝潢有關的費用是432萬，000－000

－00（你說有匯款給瑞集）＝86萬，這部分你先匯回給公

司」，堪認林敬凱斯時即無意請求被告返還裝潢費用296

萬元、瑞集投資50萬元，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公司為

其代償之信貸款即應扣除瑞集投資之50萬元。至於被告辯

稱匯給「創越籌備」200萬元部分，業經「創越籌備」於

同年6月15日匯還被告，有被告帳戶明細可憑（見本院卷

二第17、18頁），而被告所稱信貸用於辦公室裝修，並未

進一步舉證以實其說，且林敬凱所述「裝潢費用296萬公

司出」，金額明顯大於信貸款，兩筆款項是否同一，已非

無疑。是以，被告向銀行申辦信用貸款240萬元後，於持

有原告公司系爭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期間，以原告公司

帳款共計2,773,493元償還被告個人信用貸款，因被告無

法舉證係為原告公司申貸，或貸款為原告公司所用，則原

告請求被告返還由原告公司代償之信貸款共計2,273,493

元（2,773,493元－50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二）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

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

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

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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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

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

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

第899號裁判意旨參照）。惟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

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

為其要件，故其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

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

字第1211號裁判意旨參照）。不論是何種類型之不當得

利，均以一方受財產上之利益致他方受財產上之損害為其

要件之一，是倘一方並未受有財產上之利益，自無從成立

不當得利。準此，縱於「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主張依

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利益者（即受損人），仍須先舉證受益

人取得利益，受益人始須就其有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

舉證責任，方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而夫妻及直系血親

間本互負扶養之義務，乃家庭社會之倫常，民法第1003條

亦規定夫妻於日常家務互為代理人，於夫妻共同生活期

間，彼此間之財產交流往往相當頻繁，或一方為他方支出

費用、負擔債務，或相互間為饋贈，或一方以他方財產投

資等，皆屬常態，一定期間過後，實難以細究何部分財產

為何人所有。原告主張被告擅自從原告系爭帳戶轉匯款項

至被告帳戶，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核屬上開

「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類型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

利」，然系爭帳戶為被告配偶林敬凱100%持股之公司帳

戶，於原告公司負責人林敬凱長期默許下，由被告管理並

轉匯款項兼用於原告公司、家庭或個人開銷，業如前述，

揆諸前揭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應先由原告證明被告從中獨

自獲取之利益數額為何，然原告就此要件並未舉證，且此

於公私帳混用時更加難以舉證，由此益徵於夫妻關係存續

中，欲追究他方處分己方之財產、主張乃屬不當得利，實

與事理常情相違至明。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

求被告返還信貸以外之款項，於法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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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273,493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21日（見本院卷第147頁）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於

法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

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併予駁

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審酌後，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

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哲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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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1號
原      告  創意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敬凱  
訴訟代理人  湯凱立律師
被      告  劉怡君  
訴訟代理人  黃韋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4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73,493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4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758,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273,49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查原告起訴時原以林敬凱為共同原告，並於聲明第二項請求被告應返還林敬凱新臺幣（下同）7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嗣原告具狀撤回對林敬凱之起訴，並經得其同意（見本院卷二第133、269頁），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係原告公司之會計，持有原告公司所有國泰世華銀行竹科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企業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發票、公司帳、大小章、會計師聯絡資訊。被告明知系爭帳戶應公款公用，竟於民國110年1月至112年3月期間利用公司對其之信任，陸續自系爭帳戶不法挪用不等之金額，用於個人信貸、精品、衣服、Costco、郵資等(原告係網路服務公司，甚少使用郵局服務，被告為保險業務員，寄送文宣郵資達上千元），或重複領取社區管理費。嗣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林敬凱與被告於112年2月24日離婚，遂向被告索取上開公司帳冊資料，方陸續發現被告將系爭帳戶款項不法侵吞入己之事實，經被告於112年3月14日先行歸還95萬元後，仍有如附表所示共計4,720,147元未歸還。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第54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返還原告4,720,1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對於原告所列各項印刷、餐費、文具、高鐵、日常用品、雜項支出、油資、停車費等支出，形式上有此等開銷並不否認，然被告否認有任何虧空之情事。客觀上，上開開銷幾乎都是發生在112年2月24日被告與林敬凱離婚前，於婚姻存續期間夫妻同財共居、共同經營婚姻家庭所衍生之共同開銷，應已全部受離婚協議書效力所覆蓋！
（二）林敬凱身為原告公司之唯一股東、董事、且為100%持股獨資之公司代表人，執掌公司之運作及掌控公司財務，其勢必於社會經濟生活中較一般人有更豐富之歷練，絕非毫無財務經驗之一般人士可比，林敬凱名下公司之財務運作處於林敬凱隨時可檢查核對之狀態，林敬凱對其公司之交易資訊，自無諉為不知之理！然觀原告提出之交易明細日期距今已有數年之久，若果林敬凱對上開交易資訊所呈現之金流有任何意見，則其大可以隨時檢視該帳戶之明細後立即有所反應，但林敬凱之舉措已證明其對於其隨時可檢視之交易金流並無任何反對之主張。
（三）又交易明細中最大筆之開銷為信貸，當時信貸就是為了林敬凱要去投資「瑞集腦神經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林敬凱要去開立子公司「創越數位科技有限公司」以利其節稅。林敬凱用被告的名義向國泰世華信貸部門信貸了240萬元，其中的50萬元匯出以進行上開瑞集之投資，另200萬元先匯入林敬凱之個人帳戶，再由林敬凱之個人帳戶匯到「創越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籌備處林敬凱」之帳戶，以使經濟部中部辦公室進而做該公司之資本額驗證，事後用途在當時林敬凱辦公室的裝修。
（四）林敬凱於112年3月14日曾主動以通訊軟體LINE簡訊向被告要求對帳，當時林敬凱自行附上其自製存處於雲端之EXCEL表位址，點開被證2所附檔案後所見表格可知，林敬凱於該表格內已就其認為與被告「一人一半」平均分擔款項之項目，之後兩造於家中商議以95萬元作最終結算，被告隨即以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匯款返還95萬元之生活費用款項，以結束上開對帳爭議。衡以林敬凱為原告公司之負責人，林敬凱既能自行核對後匯整上開EXCEL表格，顯示林敬凱對原告公司之帳務及交易明細瞭如指掌，當時未經林敬凱寫入前開表格上且註記「一人一半」之任何內容，即為林敬凱釐算後已不欲再主張的部分，而林敬凱身為原告公司之負責人，所為之意思表示及於原告公司，是原告公司亦同樣放棄權利，雙方亦已以95萬元擺平此事，原告自無再執前詞爭訟之理。　　
（五）綜上，爰答辯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宣告。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挪用存放在系爭帳戶內之公款，用於個人信貸、印刷、餐費、文具、高鐵、日常用品、雜項、油資、停車費等支出等語，被告固不爭執轉匯系爭帳戶款項之事實，然以上開開銷幾乎為被告與林敬凱婚姻存續期間夫妻同財共居、共同經營婚姻家庭所衍生之共同開銷，應已全部受離婚協議書效力所覆蓋；林敬凱可隨時檢視系爭帳戶明細，但多年來並無任何反對；信貸用於投資瑞集公司和子公司或支付裝修款；被告與林敬凱於112年3月14日已以95萬元結算對帳爭議等語置辯。經查：
　　⒈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林敬凱與被告固於112年2月24日訂立離婚協議，約定「除前列財產外，雙方同意其餘登記於各自名下之財產，歸屬於各該名義人所有」、「拋棄其他一切因婚姻關係所生之財產上及非財產上請求權（包括但不限於損害賠償、代墊扶養費、贍養費等）。」，有限閱卷附離婚協議書可稽，然原告公司與其法定代理人個人，在法律上乃係不同之人格主體，即便林敬凱100%持股原告公司，依卷內事證仍難認原告公司為離婚協議書效力所及。再者，由林敬凱與被告於簽署離婚協議後之112年3月14日仍就原告公司系爭帳戶進行查帳、結算、匯款返還等舉措觀之（參被證2、3、4，見本院卷一第165-173頁），益證原告公司系爭帳戶公款遭挪用一事，不受離婚協議書效力所覆蓋，被告此部分抗辯，應無理由。
　　⒉原告主張被告受原告公司委任，持有原告公司系爭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為原告公司處理會計事務等語，業據原告提出公務用電子郵件往來紀錄、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91-354頁、本院卷二第109-125頁），並經與原告公司業務往來之海神網路公司負責人邱奕豪到庭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二第93-97頁），被告對其曾為林敬凱處理若干原告公司財務事項並未具體否認（見本院卷二第98頁），則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堪信為實。
　　⒊原告再主張被告於110年1月4日至112年3月10日經手原告公司財務期間，挪用如附表所示款項共計5,670,147元，扣除被告返還公司之95萬元，尚欠4,720,147元未返還原告公司等語。經查，原告公司負責人林敬凱就原告公司帳務曾於下列時間傳訊予被告：
　　⑴林敬凱於112年3月14日傳訊予被告稱：「我只算到2021/1月，正是第一次我和你講完你的事情的時候。中間很多細項，我也沒算了。剛剛看了一下，2022/12月～2023/3月，你就領走公司354萬，裝潢的錢（粉紅色是你領走的錢），423（你領走的錢）－296（你說裝潢的錢）＝127，一人一半230/2＝115，127＋115＝242萬，扣掉你說投資瑞集的50萬，242－50＝192萬，就匯款給公司192萬」等語，並傳送公司查帳之EXCEL檔案予被告，EXCEL檔案中標註「一人一半」之款項經核算共計為2,303,590元，有對話紀錄、公司查帳工作表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65-171頁）。
　　⑵林敬凱於112年3月24日傳訊予被告稱：「…⒉原本計算的共同支出細節是242萬，後來你說，前面的不要算，算公司的，從一個人115萬，後來你匯款95萬回公司。裝潢費用296萬公司出，excel上和信貸和裝潢有關的費用是432萬，000－000－00（你說有匯款給瑞集）＝86萬，這部分你先匯回給公司，如果你有查到相關有支出的，公司會再匯款給你。」等語，有對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43頁）。
　　　由上開兩次訊息內容可知，林敬凱與被告已就上開公司查帳之EXCEL檔案中二人平均分擔款項230萬餘元（230/2＝115），達成由被告匯還95萬元之共識（見本院卷一第173頁），應認此部分款項業經結算，而不得再為爭執。而原告本件請求如附表所示款項，其中編號10～12、14、20、22～24、29、59、60、64、65、67～69、73～77、79、80、83～86即為上開230萬餘元所列標註「一人一半」之款項（見本院卷一第23-24頁、第169、171頁），業經本院查核確認，此部分既經結算，原告即不得重新爭執，並請求被告返還。
　　⒋又附表編號31旅展訂金15,000元，係原告公司參展夏季旅展所支付之參展訂金，業經被告提出參展廠商報名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99頁），經核報名表所載「應繳餘額46,000元」亦經被告以自己帳戶匯付後，由原告公司之系爭帳戶匯還被告，有被告帳戶交易明細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7頁）；附表編號33第三季管理費34,652元，係原告公司辦公大樓管理費，亦經被告提出繳款單為憑（見本院卷二第209頁），而系爭帳戶雖於7月12日轉帳存入34,652元至被告帳戶，被告帳戶亦於同日轉帳繳付相同金額至管理委員會指定帳戶，有被告帳戶交易明細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0頁），均足認上開款項應非被告公款私用。
　　⒌而附表所列其餘款項（信貸部分除外，詳後述）均為112年3月14日結算前可得而知之帳款，部分交易備註與林敬凱、被告所結算包含雜項支出、餐費、衣服精品、outlet、昇恆昌、costco、住宿、油資、旅遊等款項雷同，且均為相近時間所為之支出，原告並未說明何以名目相似的款項，部分為林敬凱與被告共同負擔，部分為被告單獨挪用，且上開款項雖由系爭帳戶匯入被告帳戶，是否全然為公款私用，原告實未進一步舉證說明。再者，原告主張被告為原告公司處理會計事務期間擅自提領原告之款項，期間長達2年餘，然林敬凱身為被告之配偶及原告公司負責人，本可隨時查核其名下公司之財務狀況，更況被告幾乎就系爭帳戶各筆交易用途均做詳細註記（見本院卷一第25-139頁），系爭帳戶帳目早已處於隨時可供輕易查核之狀態，林敬凱對於被告轉帳原告公司款項公私混用，焉有不知之理？然其長期默許被告將原告公司款項用以匯付其夫妻間生活共同開銷或個人花費，卻未為任何反對之意思，難認被告所為轉帳行為未經林敬凱同意或授權；加以林敬凱於結算後之112年3月24日僅針對信貸部分明確請求被告匯還原告公司，並未再提及或追討其餘款項，則本院綜合上情，認附表所列除信貸以外之款項，或經林敬凱與被告結算完畢，或因原告無法明確證明係被告未經同意、逾越權限所為之挪用，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信貸以外之款項，因事證不足，尚難准許。
　　⒍惟附表編號56～58、63、71、78所示信貸款共計2,773,493元部分，被告辯稱其申貸之240萬元，其中50萬元匯給「瑞集投資」、200萬元匯給「創越籌備」進行公司資本額驗證，事後用於當時林敬凱辦公室裝修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8-179頁），並提出被告帳戶存摺內頁及戶名為「創越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籌備處林敬凱」之存摺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91-195、211頁）。經查，林敬凱於112年3月24日傳訊向被告催討信貸款時稱：「裝潢費用296萬公司出，excel上和信貸和裝潢有關的費用是432萬，000－000－00（你說有匯款給瑞集）＝86萬，這部分你先匯回給公司」，堪認林敬凱斯時即無意請求被告返還裝潢費用296萬元、瑞集投資50萬元，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公司為其代償之信貸款即應扣除瑞集投資之50萬元。至於被告辯稱匯給「創越籌備」200萬元部分，業經「創越籌備」於同年6月15日匯還被告，有被告帳戶明細可憑（見本院卷二第17、18頁），而被告所稱信貸用於辦公室裝修，並未進一步舉證以實其說，且林敬凱所述「裝潢費用296萬公司出」，金額明顯大於信貸款，兩筆款項是否同一，已非無疑。是以，被告向銀行申辦信用貸款240萬元後，於持有原告公司系爭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期間，以原告公司帳款共計2,773,493元償還被告個人信用貸款，因被告無法舉證係為原告公司申貸，或貸款為原告公司所用，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由原告公司代償之信貸款共計2,273,493元（2,773,493元－50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二）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99號裁判意旨參照）。惟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1211號裁判意旨參照）。不論是何種類型之不當得利，均以一方受財產上之利益致他方受財產上之損害為其要件之一，是倘一方並未受有財產上之利益，自無從成立不當得利。準此，縱於「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主張依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利益者（即受損人），仍須先舉證受益人取得利益，受益人始須就其有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方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而夫妻及直系血親間本互負扶養之義務，乃家庭社會之倫常，民法第1003條亦規定夫妻於日常家務互為代理人，於夫妻共同生活期間，彼此間之財產交流往往相當頻繁，或一方為他方支出費用、負擔債務，或相互間為饋贈，或一方以他方財產投資等，皆屬常態，一定期間過後，實難以細究何部分財產為何人所有。原告主張被告擅自從原告系爭帳戶轉匯款項至被告帳戶，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核屬上開「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類型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然系爭帳戶為被告配偶林敬凱100%持股之公司帳戶，於原告公司負責人林敬凱長期默許下，由被告管理並轉匯款項兼用於原告公司、家庭或個人開銷，業如前述，揆諸前揭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應先由原告證明被告從中獨自獲取之利益數額為何，然原告就此要件並未舉證，且此於公私帳混用時更加難以舉證，由此益徵於夫妻關係存續中，欲追究他方處分己方之財產、主張乃屬不當得利，實與事理常情相違至明。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信貸以外之款項，於法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273,49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21日（見本院卷第14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於法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哲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怡芳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1號

原      告  創意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敬凱  

訴訟代理人  湯凱立律師

被      告  劉怡君  

訴訟代理人  黃韋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4日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73,493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21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4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758,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273,49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

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

    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查原告起訴時原以林敬凱

    為共同原告，並於聲明第二項請求被告應返還林敬凱新臺幣

    （下同）7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嗣原告具狀撤回對林敬凱

    之起訴，並經得其同意（見本院卷二第133、269頁），自應

    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係原告公司之會計，持有原告公司所有國泰

    世華銀行竹科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

    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企業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發票

    、公司帳、大小章、會計師聯絡資訊。被告明知系爭帳戶應

    公款公用，竟於民國110年1月至112年3月期間利用公司對其

    之信任，陸續自系爭帳戶不法挪用不等之金額，用於個人信

    貸、精品、衣服、Costco、郵資等(原告係網路服務公司，

    甚少使用郵局服務，被告為保險業務員，寄送文宣郵資達上

    千元），或重複領取社區管理費。嗣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林

    敬凱與被告於112年2月24日離婚，遂向被告索取上開公司帳

    冊資料，方陸續發現被告將系爭帳戶款項不法侵吞入己之事

    實，經被告於112年3月14日先行歸還95萬元後，仍有如附表

    所示共計4,720,147元未歸還。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第

    54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返還原告4,720,

    1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週年利率

    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對於原告所列各項印刷、餐費、文具、高鐵、日常用

      品、雜項支出、油資、停車費等支出，形式上有此等開銷

      並不否認，然被告否認有任何虧空之情事。客觀上，上開

      開銷幾乎都是發生在112年2月24日被告與林敬凱離婚前，

      於婚姻存續期間夫妻同財共居、共同經營婚姻家庭所衍生

      之共同開銷，應已全部受離婚協議書效力所覆蓋！

（二）林敬凱身為原告公司之唯一股東、董事、且為100%持股獨

      資之公司代表人，執掌公司之運作及掌控公司財務，其勢

      必於社會經濟生活中較一般人有更豐富之歷練，絕非毫無

      財務經驗之一般人士可比，林敬凱名下公司之財務運作處

      於林敬凱隨時可檢查核對之狀態，林敬凱對其公司之交易

      資訊，自無諉為不知之理！然觀原告提出之交易明細日期

      距今已有數年之久，若果林敬凱對上開交易資訊所呈現之

      金流有任何意見，則其大可以隨時檢視該帳戶之明細後立

      即有所反應，但林敬凱之舉措已證明其對於其隨時可檢視

      之交易金流並無任何反對之主張。

（三）又交易明細中最大筆之開銷為信貸，當時信貸就是為了林

      敬凱要去投資「瑞集腦神經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

      林敬凱要去開立子公司「創越數位科技有限公司」以利其

      節稅。林敬凱用被告的名義向國泰世華信貸部門信貸了24

      0萬元，其中的50萬元匯出以進行上開瑞集之投資，另200

      萬元先匯入林敬凱之個人帳戶，再由林敬凱之個人帳戶匯

      到「創越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籌備處林敬凱」之帳戶，以使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進而做該公司之資本額驗證，事後用途

      在當時林敬凱辦公室的裝修。

（四）林敬凱於112年3月14日曾主動以通訊軟體LINE簡訊向被告

      要求對帳，當時林敬凱自行附上其自製存處於雲端之EXCE

      L表位址，點開被證2所附檔案後所見表格可知，林敬凱於

      該表格內已就其認為與被告「一人一半」平均分擔款項之

      項目，之後兩造於家中商議以95萬元作最終結算，被告隨

      即以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匯款返還95萬元之生活費用款項，

      以結束上開對帳爭議。衡以林敬凱為原告公司之負責人，

      林敬凱既能自行核對後匯整上開EXCEL表格，顯示林敬凱

      對原告公司之帳務及交易明細瞭如指掌，當時未經林敬凱

      寫入前開表格上且註記「一人一半」之任何內容，即為林

      敬凱釐算後已不欲再主張的部分，而林敬凱身為原告公司

      之負責人，所為之意思表示及於原告公司，是原告公司亦

      同樣放棄權利，雙方亦已以95萬元擺平此事，原告自無再

      執前詞爭訟之理。　　

（五）綜上，爰答辯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宣告。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

      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

      明文。原告主張被告挪用存放在系爭帳戶內之公款，用於

      個人信貸、印刷、餐費、文具、高鐵、日常用品、雜項、

      油資、停車費等支出等語，被告固不爭執轉匯系爭帳戶款

      項之事實，然以上開開銷幾乎為被告與林敬凱婚姻存續期

      間夫妻同財共居、共同經營婚姻家庭所衍生之共同開銷，

      應已全部受離婚協議書效力所覆蓋；林敬凱可隨時檢視系

      爭帳戶明細，但多年來並無任何反對；信貸用於投資瑞集

      公司和子公司或支付裝修款；被告與林敬凱於112年3月14

      日已以95萬元結算對帳爭議等語置辯。經查：

　　⒈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林敬凱與被告固於112年2月24日訂立

      離婚協議，約定「除前列財產外，雙方同意其餘登記於各

      自名下之財產，歸屬於各該名義人所有」、「拋棄其他一

      切因婚姻關係所生之財產上及非財產上請求權（包括但不

      限於損害賠償、代墊扶養費、贍養費等）。」，有限閱卷

      附離婚協議書可稽，然原告公司與其法定代理人個人，在

      法律上乃係不同之人格主體，即便林敬凱100%持股原告公

      司，依卷內事證仍難認原告公司為離婚協議書效力所及。

      再者，由林敬凱與被告於簽署離婚協議後之112年3月14日

      仍就原告公司系爭帳戶進行查帳、結算、匯款返還等舉措

      觀之（參被證2、3、4，見本院卷一第165-173頁），益證

      原告公司系爭帳戶公款遭挪用一事，不受離婚協議書效力

      所覆蓋，被告此部分抗辯，應無理由。

　　⒉原告主張被告受原告公司委任，持有原告公司系爭帳戶網

      路銀行帳號密碼，為原告公司處理會計事務等語，業據原

      告提出公務用電子郵件往來紀錄、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

      卷一第191-354頁、本院卷二第109-125頁），並經與原告

      公司業務往來之海神網路公司負責人邱奕豪到庭證述明確

      （見本院卷二第93-97頁），被告對其曾為林敬凱處理若

      干原告公司財務事項並未具體否認（見本院卷二第98頁）

      ，則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堪信為實。

　　⒊原告再主張被告於110年1月4日至112年3月10日經手原告公

      司財務期間，挪用如附表所示款項共計5,670,147元，扣

      除被告返還公司之95萬元，尚欠4,720,147元未返還原告

      公司等語。經查，原告公司負責人林敬凱就原告公司帳務

      曾於下列時間傳訊予被告：

　　⑴林敬凱於112年3月14日傳訊予被告稱：「我只算到2021/1

      月，正是第一次我和你講完你的事情的時候。中間很多細

      項，我也沒算了。剛剛看了一下，2022/12月～2023/3月，

      你就領走公司354萬，裝潢的錢（粉紅色是你領走的錢）

      ，423（你領走的錢）－296（你說裝潢的錢）＝127，一人

      一半230/2＝115，127＋115＝242萬，扣掉你說投資瑞集的50

      萬，242－50＝192萬，就匯款給公司192萬」等語，並傳送

      公司查帳之EXCEL檔案予被告，EXCEL檔案中標註「一人一

      半」之款項經核算共計為2,303,590元，有對話紀錄、公

      司查帳工作表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65-171頁）。

　　⑵林敬凱於112年3月24日傳訊予被告稱：「…⒉原本計算的共

      同支出細節是242萬，後來你說，前面的不要算，算公司

      的，從一個人115萬，後來你匯款95萬回公司。裝潢費用2

      96萬公司出，excel上和信貸和裝潢有關的費用是432萬，

      000－000－00（你說有匯款給瑞集）＝86萬，這部分你先匯

      回給公司，如果你有查到相關有支出的，公司會再匯款給

      你。」等語，有對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43頁）。

　　　由上開兩次訊息內容可知，林敬凱與被告已就上開公司查

      帳之EXCEL檔案中二人平均分擔款項230萬餘元（230/2＝11

      5），達成由被告匯還95萬元之共識（見本院卷一第173頁

      ），應認此部分款項業經結算，而不得再為爭執。而原告

      本件請求如附表所示款項，其中編號10～12、14、20、22～

      24、29、59、60、64、65、67～69、73～77、79、80、83～8

      6即為上開230萬餘元所列標註「一人一半」之款項（見本

      院卷一第23-24頁、第169、171頁），業經本院查核確認

      ，此部分既經結算，原告即不得重新爭執，並請求被告返

      還。

　　⒋又附表編號31旅展訂金15,000元，係原告公司參展夏季旅

      展所支付之參展訂金，業經被告提出參展廠商報名表為證

      （見本院卷二第199頁），經核報名表所載「應繳餘額46,

      000元」亦經被告以自己帳戶匯付後，由原告公司之系爭

      帳戶匯還被告，有被告帳戶交易明細可稽（見本院卷二第

      27頁）；附表編號33第三季管理費34,652元，係原告公司

      辦公大樓管理費，亦經被告提出繳款單為憑（見本院卷二

      第209頁），而系爭帳戶雖於7月12日轉帳存入34,652元至

      被告帳戶，被告帳戶亦於同日轉帳繳付相同金額至管理委

      員會指定帳戶，有被告帳戶交易明細可參（見本院卷二第

      20頁），均足認上開款項應非被告公款私用。

　　⒌而附表所列其餘款項（信貸部分除外，詳後述）均為112年

      3月14日結算前可得而知之帳款，部分交易備註與林敬凱

      、被告所結算包含雜項支出、餐費、衣服精品、outlet、

      昇恆昌、costco、住宿、油資、旅遊等款項雷同，且均為

      相近時間所為之支出，原告並未說明何以名目相似的款項

      ，部分為林敬凱與被告共同負擔，部分為被告單獨挪用，

      且上開款項雖由系爭帳戶匯入被告帳戶，是否全然為公款

      私用，原告實未進一步舉證說明。再者，原告主張被告為

      原告公司處理會計事務期間擅自提領原告之款項，期間長

      達2年餘，然林敬凱身為被告之配偶及原告公司負責人，

      本可隨時查核其名下公司之財務狀況，更況被告幾乎就系

      爭帳戶各筆交易用途均做詳細註記（見本院卷一第25-139

      頁），系爭帳戶帳目早已處於隨時可供輕易查核之狀態，

      林敬凱對於被告轉帳原告公司款項公私混用，焉有不知之

      理？然其長期默許被告將原告公司款項用以匯付其夫妻間

      生活共同開銷或個人花費，卻未為任何反對之意思，難認

      被告所為轉帳行為未經林敬凱同意或授權；加以林敬凱於

      結算後之112年3月24日僅針對信貸部分明確請求被告匯還

      原告公司，並未再提及或追討其餘款項，則本院綜合上情

      ，認附表所列除信貸以外之款項，或經林敬凱與被告結算

      完畢，或因原告無法明確證明係被告未經同意、逾越權限

      所為之挪用，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信貸以外之款項，因事

      證不足，尚難准許。

　　⒍惟附表編號56～58、63、71、78所示信貸款共計2,773,493

      元部分，被告辯稱其申貸之240萬元，其中50萬元匯給「

      瑞集投資」、200萬元匯給「創越籌備」進行公司資本額

      驗證，事後用於當時林敬凱辦公室裝修等語（見本院卷二

      第178-179頁），並提出被告帳戶存摺內頁及戶名為「創

      越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籌備處林敬凱」之存摺為證（見本院

      卷二第191-195、211頁）。經查，林敬凱於112年3月24日

      傳訊向被告催討信貸款時稱：「裝潢費用296萬公司出，e

      xcel上和信貸和裝潢有關的費用是432萬，000－000－00（

      你說有匯款給瑞集）＝86萬，這部分你先匯回給公司」，

      堪認林敬凱斯時即無意請求被告返還裝潢費用296萬元、

      瑞集投資50萬元，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公司為其代償

      之信貸款即應扣除瑞集投資之50萬元。至於被告辯稱匯給

      「創越籌備」200萬元部分，業經「創越籌備」於同年6月

      15日匯還被告，有被告帳戶明細可憑（見本院卷二第17、

      18頁），而被告所稱信貸用於辦公室裝修，並未進一步舉

      證以實其說，且林敬凱所述「裝潢費用296萬公司出」，

      金額明顯大於信貸款，兩筆款項是否同一，已非無疑。是

      以，被告向銀行申辦信用貸款240萬元後，於持有原告公

      司系爭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期間，以原告公司帳款共計

      2,773,493元償還被告個人信用貸款，因被告無法舉證係

      為原告公司申貸，或貸款為原告公司所用，則原告請求被

      告返還由原告公司代償之信貸款共計2,273,493元（2,773

      ,493元－50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二）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

      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

      ，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

      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

      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

      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

      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

      99號裁判意旨參照）。惟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

      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

      要件，故其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

      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

      1211號裁判意旨參照）。不論是何種類型之不當得利，均

      以一方受財產上之利益致他方受財產上之損害為其要件之

      一，是倘一方並未受有財產上之利益，自無從成立不當得

      利。準此，縱於「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主張依不當得

      利請求返還利益者（即受損人），仍須先舉證受益人取得

      利益，受益人始須就其有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

      任，方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而夫妻及直系血親間本互

      負扶養之義務，乃家庭社會之倫常，民法第1003條亦規定

      夫妻於日常家務互為代理人，於夫妻共同生活期間，彼此

      間之財產交流往往相當頻繁，或一方為他方支出費用、負

      擔債務，或相互間為饋贈，或一方以他方財產投資等，皆

      屬常態，一定期間過後，實難以細究何部分財產為何人所

      有。原告主張被告擅自從原告系爭帳戶轉匯款項至被告帳

      戶，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核屬上開「非給付型

      之不當得利」類型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然系爭

      帳戶為被告配偶林敬凱100%持股之公司帳戶，於原告公司

      負責人林敬凱長期默許下，由被告管理並轉匯款項兼用於

      原告公司、家庭或個人開銷，業如前述，揆諸前揭舉證責

      任分配法則，應先由原告證明被告從中獨自獲取之利益數

      額為何，然原告就此要件並未舉證，且此於公私帳混用時

      更加難以舉證，由此益徵於夫妻關係存續中，欲追究他方

      處分己方之財產、主張乃屬不當得利，實與事理常情相違

      至明。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信貸

      以外之款項，於法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273,493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21日（見本院卷第147頁）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於法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審酌後，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哲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怡芳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1號

原      告  創意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敬凱  

訴訟代理人  湯凱立律師

被      告  劉怡君  

訴訟代理人  黃韋齊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1月14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73,493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2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48，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758,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273,49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查原告起訴時原以林敬凱為共同原告，並於聲明第二項請求被告應返還林敬凱新臺幣（下同）70萬元及法定遲延利息。嗣原告具狀撤回對林敬凱之起訴，並經得其同意（見本院卷二第133、269頁），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係原告公司之會計，持有原告公司所有國泰世華銀行竹科分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系爭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企業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發票、公司帳、大小章、會計師聯絡資訊。被告明知系爭帳戶應公款公用，竟於民國110年1月至112年3月期間利用公司對其之信任，陸續自系爭帳戶不法挪用不等之金額，用於個人信貸、精品、衣服、Costco、郵資等(原告係網路服務公司，甚少使用郵局服務，被告為保險業務員，寄送文宣郵資達上千元），或重複領取社區管理費。嗣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林敬凱與被告於112年2月24日離婚，遂向被告索取上開公司帳冊資料，方陸續發現被告將系爭帳戶款項不法侵吞入己之事實，經被告於112年3月14日先行歸還95萬元後，仍有如附表所示共計4,720,147元未歸還。為此，爰依民法第179條、第544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應返還原告4,720,1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對於原告所列各項印刷、餐費、文具、高鐵、日常用品、雜項支出、油資、停車費等支出，形式上有此等開銷並不否認，然被告否認有任何虧空之情事。客觀上，上開開銷幾乎都是發生在112年2月24日被告與林敬凱離婚前，於婚姻存續期間夫妻同財共居、共同經營婚姻家庭所衍生之共同開銷，應已全部受離婚協議書效力所覆蓋！

（二）林敬凱身為原告公司之唯一股東、董事、且為100%持股獨資之公司代表人，執掌公司之運作及掌控公司財務，其勢必於社會經濟生活中較一般人有更豐富之歷練，絕非毫無財務經驗之一般人士可比，林敬凱名下公司之財務運作處於林敬凱隨時可檢查核對之狀態，林敬凱對其公司之交易資訊，自無諉為不知之理！然觀原告提出之交易明細日期距今已有數年之久，若果林敬凱對上開交易資訊所呈現之金流有任何意見，則其大可以隨時檢視該帳戶之明細後立即有所反應，但林敬凱之舉措已證明其對於其隨時可檢視之交易金流並無任何反對之主張。

（三）又交易明細中最大筆之開銷為信貸，當時信貸就是為了林敬凱要去投資「瑞集腦神經行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林敬凱要去開立子公司「創越數位科技有限公司」以利其節稅。林敬凱用被告的名義向國泰世華信貸部門信貸了240萬元，其中的50萬元匯出以進行上開瑞集之投資，另200萬元先匯入林敬凱之個人帳戶，再由林敬凱之個人帳戶匯到「創越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籌備處林敬凱」之帳戶，以使經濟部中部辦公室進而做該公司之資本額驗證，事後用途在當時林敬凱辦公室的裝修。

（四）林敬凱於112年3月14日曾主動以通訊軟體LINE簡訊向被告要求對帳，當時林敬凱自行附上其自製存處於雲端之EXCEL表位址，點開被證2所附檔案後所見表格可知，林敬凱於該表格內已就其認為與被告「一人一半」平均分擔款項之項目，之後兩造於家中商議以95萬元作最終結算，被告隨即以國泰世華銀行帳戶匯款返還95萬元之生活費用款項，以結束上開對帳爭議。衡以林敬凱為原告公司之負責人，林敬凱既能自行核對後匯整上開EXCEL表格，顯示林敬凱對原告公司之帳務及交易明細瞭如指掌，當時未經林敬凱寫入前開表格上且註記「一人一半」之任何內容，即為林敬凱釐算後已不欲再主張的部分，而林敬凱身為原告公司之負責人，所為之意思表示及於原告公司，是原告公司亦同樣放棄權利，雙方亦已以95萬元擺平此事，原告自無再執前詞爭訟之理。　　

（五）綜上，爰答辯聲明：

　　⒈原告之訴駁回。

　　⒉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免為假執行宣告。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544條定有明文。原告主張被告挪用存放在系爭帳戶內之公款，用於個人信貸、印刷、餐費、文具、高鐵、日常用品、雜項、油資、停車費等支出等語，被告固不爭執轉匯系爭帳戶款項之事實，然以上開開銷幾乎為被告與林敬凱婚姻存續期間夫妻同財共居、共同經營婚姻家庭所衍生之共同開銷，應已全部受離婚協議書效力所覆蓋；林敬凱可隨時檢視系爭帳戶明細，但多年來並無任何反對；信貸用於投資瑞集公司和子公司或支付裝修款；被告與林敬凱於112年3月14日已以95萬元結算對帳爭議等語置辯。經查：

　　⒈原告公司法定代理人林敬凱與被告固於112年2月24日訂立離婚協議，約定「除前列財產外，雙方同意其餘登記於各自名下之財產，歸屬於各該名義人所有」、「拋棄其他一切因婚姻關係所生之財產上及非財產上請求權（包括但不限於損害賠償、代墊扶養費、贍養費等）。」，有限閱卷附離婚協議書可稽，然原告公司與其法定代理人個人，在法律上乃係不同之人格主體，即便林敬凱100%持股原告公司，依卷內事證仍難認原告公司為離婚協議書效力所及。再者，由林敬凱與被告於簽署離婚協議後之112年3月14日仍就原告公司系爭帳戶進行查帳、結算、匯款返還等舉措觀之（參被證2、3、4，見本院卷一第165-173頁），益證原告公司系爭帳戶公款遭挪用一事，不受離婚協議書效力所覆蓋，被告此部分抗辯，應無理由。

　　⒉原告主張被告受原告公司委任，持有原告公司系爭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為原告公司處理會計事務等語，業據原告提出公務用電子郵件往來紀錄、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一第191-354頁、本院卷二第109-125頁），並經與原告公司業務往來之海神網路公司負責人邱奕豪到庭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二第93-97頁），被告對其曾為林敬凱處理若干原告公司財務事項並未具體否認（見本院卷二第98頁），則原告此部分主張應堪信為實。

　　⒊原告再主張被告於110年1月4日至112年3月10日經手原告公司財務期間，挪用如附表所示款項共計5,670,147元，扣除被告返還公司之95萬元，尚欠4,720,147元未返還原告公司等語。經查，原告公司負責人林敬凱就原告公司帳務曾於下列時間傳訊予被告：

　　⑴林敬凱於112年3月14日傳訊予被告稱：「我只算到2021/1月，正是第一次我和你講完你的事情的時候。中間很多細項，我也沒算了。剛剛看了一下，2022/12月～2023/3月，你就領走公司354萬，裝潢的錢（粉紅色是你領走的錢），423（你領走的錢）－296（你說裝潢的錢）＝127，一人一半230/2＝115，127＋115＝242萬，扣掉你說投資瑞集的50萬，242－50＝192萬，就匯款給公司192萬」等語，並傳送公司查帳之EXCEL檔案予被告，EXCEL檔案中標註「一人一半」之款項經核算共計為2,303,590元，有對話紀錄、公司查帳工作表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65-171頁）。

　　⑵林敬凱於112年3月24日傳訊予被告稱：「…⒉原本計算的共同支出細節是242萬，後來你說，前面的不要算，算公司的，從一個人115萬，後來你匯款95萬回公司。裝潢費用296萬公司出，excel上和信貸和裝潢有關的費用是432萬，000－000－00（你說有匯款給瑞集）＝86萬，這部分你先匯回給公司，如果你有查到相關有支出的，公司會再匯款給你。」等語，有對話紀錄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43頁）。

　　　由上開兩次訊息內容可知，林敬凱與被告已就上開公司查帳之EXCEL檔案中二人平均分擔款項230萬餘元（230/2＝115），達成由被告匯還95萬元之共識（見本院卷一第173頁），應認此部分款項業經結算，而不得再為爭執。而原告本件請求如附表所示款項，其中編號10～12、14、20、22～24、29、59、60、64、65、67～69、73～77、79、80、83～86即為上開230萬餘元所列標註「一人一半」之款項（見本院卷一第23-24頁、第169、171頁），業經本院查核確認，此部分既經結算，原告即不得重新爭執，並請求被告返還。

　　⒋又附表編號31旅展訂金15,000元，係原告公司參展夏季旅展所支付之參展訂金，業經被告提出參展廠商報名表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99頁），經核報名表所載「應繳餘額46,000元」亦經被告以自己帳戶匯付後，由原告公司之系爭帳戶匯還被告，有被告帳戶交易明細可稽（見本院卷二第27頁）；附表編號33第三季管理費34,652元，係原告公司辦公大樓管理費，亦經被告提出繳款單為憑（見本院卷二第209頁），而系爭帳戶雖於7月12日轉帳存入34,652元至被告帳戶，被告帳戶亦於同日轉帳繳付相同金額至管理委員會指定帳戶，有被告帳戶交易明細可參（見本院卷二第20頁），均足認上開款項應非被告公款私用。

　　⒌而附表所列其餘款項（信貸部分除外，詳後述）均為112年3月14日結算前可得而知之帳款，部分交易備註與林敬凱、被告所結算包含雜項支出、餐費、衣服精品、outlet、昇恆昌、costco、住宿、油資、旅遊等款項雷同，且均為相近時間所為之支出，原告並未說明何以名目相似的款項，部分為林敬凱與被告共同負擔，部分為被告單獨挪用，且上開款項雖由系爭帳戶匯入被告帳戶，是否全然為公款私用，原告實未進一步舉證說明。再者，原告主張被告為原告公司處理會計事務期間擅自提領原告之款項，期間長達2年餘，然林敬凱身為被告之配偶及原告公司負責人，本可隨時查核其名下公司之財務狀況，更況被告幾乎就系爭帳戶各筆交易用途均做詳細註記（見本院卷一第25-139頁），系爭帳戶帳目早已處於隨時可供輕易查核之狀態，林敬凱對於被告轉帳原告公司款項公私混用，焉有不知之理？然其長期默許被告將原告公司款項用以匯付其夫妻間生活共同開銷或個人花費，卻未為任何反對之意思，難認被告所為轉帳行為未經林敬凱同意或授權；加以林敬凱於結算後之112年3月24日僅針對信貸部分明確請求被告匯還原告公司，並未再提及或追討其餘款項，則本院綜合上情，認附表所列除信貸以外之款項，或經林敬凱與被告結算完畢，或因原告無法明確證明係被告未經同意、逾越權限所為之挪用，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信貸以外之款項，因事證不足，尚難准許。

　　⒍惟附表編號56～58、63、71、78所示信貸款共計2,773,493元部分，被告辯稱其申貸之240萬元，其中50萬元匯給「瑞集投資」、200萬元匯給「創越籌備」進行公司資本額驗證，事後用於當時林敬凱辦公室裝修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8-179頁），並提出被告帳戶存摺內頁及戶名為「創越數位科技有限公司籌備處林敬凱」之存摺為證（見本院卷二第191-195、211頁）。經查，林敬凱於112年3月24日傳訊向被告催討信貸款時稱：「裝潢費用296萬公司出，excel上和信貸和裝潢有關的費用是432萬，000－000－00（你說有匯款給瑞集）＝86萬，這部分你先匯回給公司」，堪認林敬凱斯時即無意請求被告返還裝潢費用296萬元、瑞集投資50萬元，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原告公司為其代償之信貸款即應扣除瑞集投資之50萬元。至於被告辯稱匯給「創越籌備」200萬元部分，業經「創越籌備」於同年6月15日匯還被告，有被告帳戶明細可憑（見本院卷二第17、18頁），而被告所稱信貸用於辦公室裝修，並未進一步舉證以實其說，且林敬凱所述「裝潢費用296萬公司出」，金額明顯大於信貸款，兩筆款項是否同一，已非無疑。是以，被告向銀行申辦信用貸款240萬元後，於持有原告公司系爭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期間，以原告公司帳款共計2,773,493元償還被告個人信用貸款，因被告無法舉證係為原告公司申貸，或貸款為原告公司所用，則原告請求被告返還由原告公司代償之信貸款共計2,273,493元（2,773,493元－500,000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二）次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又按不當得利依其類型可區分為「給付型之不當得利」與「非給付型不當得利」，前者係基於受損人之給付而發生之不當得利，後者乃由於給付以外之行為（受損人、受益人、第三人之行為）或法律規定或事件所成立之不當得利（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899號裁判意旨參照）。惟依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其要件，故其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利益為度，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若干為準（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1211號裁判意旨參照）。不論是何種類型之不當得利，均以一方受財產上之利益致他方受財產上之損害為其要件之一，是倘一方並未受有財產上之利益，自無從成立不當得利。準此，縱於「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主張依不當得利請求返還利益者（即受損人），仍須先舉證受益人取得利益，受益人始須就其有受利益之法律上原因，負舉證責任，方符舉證責任分配之原則。而夫妻及直系血親間本互負扶養之義務，乃家庭社會之倫常，民法第1003條亦規定夫妻於日常家務互為代理人，於夫妻共同生活期間，彼此間之財產交流往往相當頻繁，或一方為他方支出費用、負擔債務，或相互間為饋贈，或一方以他方財產投資等，皆屬常態，一定期間過後，實難以細究何部分財產為何人所有。原告主張被告擅自從原告系爭帳戶轉匯款項至被告帳戶，而受有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核屬上開「非給付型之不當得利」類型中之「權益侵害之不當得利」，然系爭帳戶為被告配偶林敬凱100%持股之公司帳戶，於原告公司負責人林敬凱長期默許下，由被告管理並轉匯款項兼用於原告公司、家庭或個人開銷，業如前述，揆諸前揭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應先由原告證明被告從中獨自獲取之利益數額為何，然原告就此要件並未舉證，且此於公私帳混用時更加難以舉證，由此益徵於夫妻關係存續中，欲追究他方處分己方之財產、主張乃屬不當得利，實與事理常情相違至明。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信貸以外之款項，於法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被告給付2,273,49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21日（見本院卷第147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或免為假執行，經核於法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於判決結果均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林哲瑜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2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怡芳



